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

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

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华都 股票代码

00226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建生 念保敏

电话

0591-87987972 0591-87987972

传真

0591-87987982 0591-87987982

电子信箱

CIO@nhd.com.cn counselor@nhd.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3,394,911,490.07 3,334,824,035.65 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48,719,969.91 -23,808,336.03 30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2,445,954.61 -59,834,856.49 137.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98,000,441.26 -142,740,754.01 -38.7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737 -0.0440 267.5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737 -0.0440 26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7% -2.24% 5.4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3,930,409,617.71 3,516,552,055.47 1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728,038,685.51 680,152,904.40 154.07%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26,65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华都实

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8.49%

263,520,

115

25,568,181

陈发树

境内自然

人

8.59% 58,778,367 41,004,545

福建新华

都投资有

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18% 42,282,000 0

郭风香

境内自然

人

4.30% 29,403,409 29,403,409

陈双玉

境内自然

人

3.69% 25,275,100 0

陈志勇

境内自然

人

2.54% 17,415,172 7,102,272

倪国涛

境内自然

人

2.39% 16,335,227 16,335,227

崔德花

境内自然

人

1.91% 13,068,181 13,068,181

大成价值

增长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05% 7,209,508 0

金丹

境内自然

人

0.95% 6,534,090 6,534,0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

、

福建新华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新华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陈志勇

先生系新华都集团法定代表人陈发树先生的弟弟

。

新华都集团

、

福建

新华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陈发树先生和陈志勇先生应认定为一致行

动人

；

2

、

郭风香与倪国涛为母子关系

，

二者构成一致行动人

；

3

、

崔德花与金丹为母女关系

，

二者构成一致行动人

；

4

、

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它股东是

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1-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6,138亿元，同比名

义增长10.3%（以下除特殊说明外均为名义增长）。 其中， 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71,075亿元，增长7.5%。 在商品零售中，1-6月份，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66,857亿元，

同比增长7.6%。 2016年1-6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22,367亿元，同比增长28.2%，电子商

务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2016年1-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1%，

涨幅比上年同期扩大0.8个百分点。

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全国50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

零售额同比累计下降3.1%，该增速相比上年同期回落了4.2个百分点，并且所有品类零

售额均表现为同比下降。 对比下跌的是两个增长，一个是社零总量仍在增长，二是网络

购物和移动购物市场的仍是增幅突出。

近年来，公司受经济下行、需求疲软、持续反腐、电商冲击等因素影响，加之省外业

务拓展失利，严重拖累公司业绩。 2015年起公司实行资本和能力双轮驱动的战略。 一方

面利用资本平台并购重组，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久爱致和、久爱天津、泸州致和三家

电商运营服务企业的全资收购。三家标的公司从事的电商代运营服务、互联网全渠道销

售业务和定制产品研发已形成了完整的业务组合，未来将发挥数字营销、电商运营、数

据分析等方面的优势，助力公司提升线上销售规模和品牌影响力。另一方面注重挖掘内

部潜力，聚焦核心优势增长，由规模型扩张向效益型增长转变，实现公司业务的转型和

升级。顺应当代消费升级趋势，2015年底推出全新业态“邻聚”生活超市，注重消费者体

验，以生鲜、即食商品为特色，打造集休闲、购物、简餐、服务为一体的社区平台，精耕细

作当地市场。公司旗下英特体育，充分发挥品牌渠道优势，积极参与体育赛事营销，增加

顾客粘度，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带动业绩提升。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94,911,490.07元，同比增长1.80%，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8,719,969.91元，同比增长304.63%。

报告期内，公司新开立门店3家。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门店总数为129家，其中超市

120家、百货9家。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三家子公司：久爱致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久爱

（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泸州聚酒致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系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

合并。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上官常川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264

证券简称：新华都 公告编号：

2016-081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已于2016年8月7日以书面和邮件形式发出

通知。

2、会议于2016年8月17日上午10:00以现场方式在福州市五四路162号华城国际北

楼7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3、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7名，实际参加董事7名。

4、会议由董事长上官常川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审议2016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的议案》。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刊登于2016年8月19日

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刊登于

2016年8月19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二）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2016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2016年8月19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新华

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6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三）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新增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陈耿生、刘国川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新华都海物会投资有限公司

租赁关联方福建新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福州海悦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拥有的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162号 “新华福广场” 1#、2#楼连接体五层作为商业经营场

所； 同意福建新华都海物会投资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福州海悦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

订《物业服务合同》。 公司2016年度预计并已履行审批程序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为999

万元，本次拟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37万元，新增后的201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为1136万元。

本议案涉及日常关联交易，陈耿生、刘国川属于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其余五名参

会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同意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

《关于新增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同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租赁合同和物业服务合同。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64

证券简称：新华都 公告编号：

2016-082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已于2016年8月7日以书面和邮件形式发出

通知。

2、会议于2016年8月17日上午11:00以现场方式在福州市五四路162号华城国际北

楼7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3、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名，实际参加监事3名。

4、会议由付小珍女士主持，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审议2016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

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在提

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6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刊登于2016年8月19日

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刊登于

2016年8月19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2016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2016年8月19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新华

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6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三）以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新增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监事付小珍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新华都海物会投资有限公司

租赁关联方福建新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福州海悦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拥有的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162号 “新华福广场” 1#、2#楼连接体五层作为商业经营场

所； 同意福建新华都海物会投资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福州海悦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

订《物业服务合同》。 公司2016年度预计并已履行审批程序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为999

万元，本次拟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37万元，新增后的201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为1136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 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

《关于新增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同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第二十四次监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64

证券简称：新华都 公告编号：

2016-084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新增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4月18日召开了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说明及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预计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16年度与关联方福建新华

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都房地产” ）、福州海悦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悦物业” ）等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不超过999万元。具体内

容详见2016年4月2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15年度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说明及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45）。

除上述预计并已履行审批程序的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外，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需新增与相关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2016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137万元，新增后的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为1136万元。 具体内

容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新华都海物会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华都海物会” ）拟租赁新华都房地产、海悦物业拥有的位于福建省福州市五

四路162号“新华福广场” 1#、2#楼连接体五层作为商业经营场所，并分别同新华都房地

产和海悦物业签订《租赁合同》；同时，新华都海物会与海悦物业签订《物业服务合

同》。

新华都房地产为公司控股股东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海悦物

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发树先生的控股子公司， 故新华都房地产与海悦物业为公司的

关联法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日常关联

交易。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议案》。本议案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陈耿生、刘国川回避表决。 全体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金额较小，对本公司不构成重

大影响，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新增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事

项内容

关联人

新增交易预计额

度

新增后

2016

年度

预计额度

房屋租赁 福建新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0 620

房屋租赁 福州海悦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0 40

物业费 福州海悦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30 100

停车费 福建新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 15.4

（三）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福建新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福建新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公司住所：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62号华福大酒店裙房六楼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4）营业执照号码：91350100611300379R

（5）法定代表人：陈发树

（6）注册资本：600.00万美元

（7）成立日期:1985年3月23日

（8）经营范围：在福州市五四路162号规划范围内建造、销售、出租写字楼、商场及

住宅等商品房。（涉及审批许可项目的，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生

产经营）

（9）股东：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华都集团（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10）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新华都房地产51%股

权，新华都房地产为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目前直接持有公司263,520,115股股份，持股比例为38.49%（截至2016年8月15

日），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 故新华都房地产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11）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2,137.25 11,835.09

净资产

4,345.77 4,057.34

财务指标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

营业收入

718.33 1,421.43

净利润

288.43 339.20

2、福州海悦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福州海悦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公司住所：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62号六层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营业执照号码：91350102751396632J

（5）法定代表人：黄履端

（6）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03年7月23日

（8）经营范围：酒店管理；物业管理。（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

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9）股东：陈发树、黄履端

（10）与公司的关联关系：陈发树先生持有海悦物业95%股权，陈发树先生为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海悦物业是陈发树先生控制的企业。 故海悦物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11）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67.85 379.27

净资产

250.69 257.41

财务指标

2016

年

1-6

月

2015

年

营业收入

284.57 538.03

净利润

-6.72 -25.10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的的日常交易是在不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遵循公开、公平和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来协商交易价格，

由交易双方采取参考市场价格定价政策来协商确定具体交易价格。

四、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交易采用平等自愿、 互惠互利的原

则。 以上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维护了交易双方的利益，亦没有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

利益。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

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日常正常业务

开展需要，遵循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上述

日常关联交易。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3、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八日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鼎泰新材 股票代码

00235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学春

电话

0555-6615924

传真

0555-2916511

电子信箱

dtxc@dingtaic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316,637,515.78 357,289,140.12 -1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0,986,291.64 13,862,599.49 -2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1,216,650.30 13,064,526.58 -14.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997,460.95 39,409,757.16 -97.4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5 0.06 -16.6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5 0.06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5% 1.91% -0.3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864,156,208.57 885,411,507.34 -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702,643,995.39 708,002,167.55 -0.76%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31,51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冀鲁

境内自然

人

42.90%

100,164,

338

75,123,254

质押

18,000,000

中科汇通

（

深圳

）

股

权投资基

金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93% 25,529,570 0

质押

23,496,400

刘凌云

境内自然

人

6.16% 14,394,704 10,796,028

宫为平

境内自然

人

2.27% 5,309,656 3,982,242

黄学春

境内自然

人

2.09% 4,876,090 3,657,068

中央汇金

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1% 4,686,200 0

唐成宽

境内自然

人

1.42% 3,317,828 2,488,370

郑惠英

境内自然

人

1.09% 2,538,000 0

吴翠华

境内自然

人

0.79% 1,847,972 1,385,978

徐鹏

境内自然

人

0.67% 1,563,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董事长刘冀鲁与公司总经理刘凌云系父女关系

，

属于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

（

如有

）

不适用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保持稳定，受市场因素影响，原料价格波动，产品价格下降，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31,663.75万元，净利润1,098.63万元，营业收入下降11.38%，净利润下降20.75%。

@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冀鲁

2016年8月18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九阳股份 股票代码

00224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韩润 邵际生

电话

0571-81639093 0571-81639178

传真

0571-81639096 0571-81639096

电子信箱

hanrun@joyoung.com shaojisheng@joyoung.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不存在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的

情形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3,310,004,

420.33

3,166,625,

456.50

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63,743,

866.82

319,197,

292.13

1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

元

）

310,622,

643.59

299,903,

078.31

3.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69,033,

758.09

608,470,

328.47

-111.3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47 0.42 11.9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47 0.42 11.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2% 9.79% 0.7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4,626,846,

397.09

5,890,597,

026.09

-2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3,099,158,

424.09

3,275,381,

427.71

-5.38%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45,08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普通

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普

通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

份

状

态

数量

上海力鸿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8.21

%

370,046,

180

370,046,

180

质

押

12,000,

000

冻

结

0

BILTING DEVELOPMENTS LIMITED

境外法人

16.93

%

129,924,

090

129,924,

09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99%

38,310,

500

38,310,

500

马信琪 境内自然人

2.42%

18,550,

777

18,550,

77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融通领

先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其他

1.09%

8,401,

484

8,401,

484

郑素娥 境内自然人

0.74%

5,642,

431

5,642,

431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其他

0.71%

5,416,

055

5,416,

05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方达

新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9%

4,500,

047

4,500,

047

山东祥鼎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9%

3,799,

000

3,799,

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其他

0.41%

3,144,

232

3,144,

23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二大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

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

、

以及是否属于

《

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股东马信琪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8,550,777

股

；

股东郑

素娥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

5,642,431

股

。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近年来，公司不断致力于持续创新线上互联网营销模式、线下终端体验式营销模式，营

业收入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31,000.44万元，同比增长4.53%；综合

毛利率为32.68%，同比上升0.71个百分点，主要系原材料价格下降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42,401.16万元，同比增加9.20%，销售费用率12.81%，同比增

长0.55个百分点，主要系公司加大终端建设投入所致；管理费用22,694.03万元，同比增加

2.52%，管理费用率6.86%，同比下降0.1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投入8,962.18万元，同比增长

9.29%。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额45,710.5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82%；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374.39万元，同比增长13.96%。 公司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6,903.38万元，同比下降111.35%，主要系业务周期性变化及G20备货等因素，购

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增加、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与自然人成科、靳达谦共同出资设立杭州易杯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该公

司于2016年5月11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91330101MA27WUCF2Y，改

公司注册资本1,000.00万元，本公司出资84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84%，拥有对其的实

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002242

证券简称：九阳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34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6年8月9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

通知，并于2016年8月1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与表决

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董事会就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经书面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1、经表决，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半年度

报告及摘要》。

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半年度

报告摘要刊登在2016年8月19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站http:

//www.cninfo.com.cn。

2、经表决，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经审核， 董事会认为公司 101名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

已经满足，根据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批准按照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办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 本次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951,5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25%。

1） 董事会关于满足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说明

序 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11

九阳股份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1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

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2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

予以行政处罚

；

3

、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其他情形

。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解锁条

件

。

22

以

2013

年为基准年

，

2015

年销售额

（

经审计的公司利润

表中的

“

营业总收入

”）

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10%

，

2015

年

净利润

（

经审计的公司利润表中的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增长率不低于

15%

。

公 司

2015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7,060,

089,115.10

元

，

较

2013

年 复合 增长

15.11%

，

高于

10%

的考核指标

；

公司

2015

年实现归属于 上市 公司 股 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4,

167,156.43

元

，

较

2013

年 增 长

24.76%

，

高于

15%

的 考核 指标

；

因

此

，

2015

年 业 绩 实 现 满 足 解 锁 条

件

。

33

2014

年至

2016

各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

2011

年

、

2012

年

、

2013

年

）

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

计算

净利润增长率时

，

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

公司

2011

年

、

2012

年

、

2013

年三年归

属于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平均净利润为

453,582,602.47

元

，

2015

年实现归属于公司 股东 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544,167,

156.43

元

，

高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

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

，

满足解锁条

件

。

44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1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

适当人选的

；

2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

予以行政处罚的

；

3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4

、

激励对象在本计划实施完毕之前单方面终止劳

动合同

；

5

、

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该激励对象在任职期

间

，

由于挪用资金

、

职务侵占

、

盗窃

、

泄露经营和技术秘

密等损害公司利益

、

声誉的违法违纪行为

，

或者严重失

职

、

渎职行为

，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解

锁条件

。

5

根据

《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办法

》，

激励对象解锁的前一年度绩效考核合

格

。

2015

年度

，

101

名激 励对 象 绩 效 考

核均合格

，

满足解锁条件

。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101名激励对象已满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解锁

期解锁条件。董事会认为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

异。

2） 第二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及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序 姓名 职务

现持有限制性

股票数

（

股

）

本期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

（

股

）

剩余未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

（

股

）

1

杨宁宁 董事

、

副总经理

300,000 150,000 150,000

2

姜广勇 董事

120,000 60,000 60,000

3

韩润 董秘

、

副总经理

180,000 90,000 90,000

4

裘剑调 财务总监

60,000 30,000 30,000

5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97

人

）

3,243,000 1,621,500 1,621,500

合计

（

101

人

）

3,903,000 1,951,500 1,951,500

注：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杨宁

宁、姜广勇、韩润、裘剑调）所持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为实

际可上市流通股份，剩余75%股份将继续锁定。

3）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1-3号》及公司《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等的相关规定，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其他解锁条件，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

资格合法、有效。

4）独立董事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经核

查公司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

我们认为： 本次董事会关于同意公司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

决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等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符合解锁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

合法、有效。

5）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对本次解锁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的条件均已满足；公

司董事会就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事项已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合法授权；公司已

经履行了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的相关程序，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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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5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6年8月9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

通知，于2016年8月1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与表决监

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监事会就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经书面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1、经表决，会议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半年度

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半年度

报告摘要刊登在2016年8月19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站http:

//www.cninfo.com.cn。

2、经表决，会议以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101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

效，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同意公司向激励对象进行解锁。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8月19日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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